
63歲的許先生，有高血壓及痛風病史，

2002年因尿毒症開始了洗腎（血液

透析）生涯。每週二、四、六，他都遠道開

車到本院接受透析治療，每次到了血液透析

室也總是很熱情地和醫護人員打招呼，並協

助其他腎友鋪床。有時護理人員問他開車開

那麼遠，會不會太累？他總是開朗地笑著回

答：「不會啦，去其他地方洗我也不習慣，

而且這裡的醫生、護士把我照顧得很好，又

很親切，再遠我都要繼續在這裡洗腎。」

就這樣，許先生在本院接受血液透析

超過了10個年頭。數月前，他在本院做例行

健康檢查時發現並確診為肺癌，接受了化學

藥物治療，但肺癌仍快速惡化。本來活動自

如的他變成需要由太太陪同及坐輪椅就醫，

臉上熱情有朝氣的笑容也消失了，眼看他逐

漸變得虛弱昏睡，我們的內心滿是不捨與糾

結。對於既有尿毒症又罹患了肺癌的他，醫

護團隊還可以給他一些什麼幫忙呢？能不能

讓他減少痛苦且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

路？

末期腎衰竭又合併重症，患者何去何從？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醫學的進展，近幾年

來強調以人為本的全人醫療成為社會關注的

醫療議題，安寧緩和醫療在各方努力下，逐

漸能讓大眾接受。在強調科學的醫療之外，

安寧緩和醫療能提供不能治好的重症或臨終

患者更完整的身心靈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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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需要接受透析治療的腎友們是一

個很特別的族群，如果沒有接受腎臟移植，

隨著年齡逐漸老去，罹患心血管、腦血管疾

病、感染症、腦部功能退化，甚至癌症的機

率都比一般人來得高。醫護人員雖能協助他

們做好足量透析與加強平日的身體保養，但

當他們必須面對另一個無法治癒的重症與即

將來臨的生命終點，繼續積極的透析醫療，

是否對他們的人生真的有利？該怎麼做才是

最好的安排呢？

不開始透析或停止透析？應尊重病人意願

在美國，末期腎臟衰竭的安寧療護，

其濫觴始於1991年所提出的建議，亦即在特

定狀況下，醫療團隊應該停止血液透析，而

由安寧療護接手以達到對患者的最大益處。

美國腎臟醫師協會（PRA）和美國腎臟醫學

會（ASN）1999年正式提出了關於安寧緩和

醫療及停止透析的建議，此為世界先驅。其

後，因老年患者快速增加，此一指引有些更

新（註1），要旨包括：醫療團隊必須與患

者及家屬建立起良好的信賴關係，並共同決

定是否繼續或停止透析治療。參與決定的成

員，可以只有透析室的醫師和患者，也可以

多到整個醫療團隊以及患者的親密朋友。若

是患者失去自行決定的能力，則應納入其法

定代理人。

此外，對於所有急性腎衰竭、慢性腎臟

病第4期與第5期，以及末期腎衰竭將面臨透

析的患者，都應充分告知其診斷、預後及所

有治療方法的利與弊，包括現有可選擇的透

析方式、只進行暫時（短時間）的透析、停

止或不開始透析而直接進入安寧緩和醫療。

只要患者擁有可自行決定的能力，所有決定

都必須尊重其自主意願。醫療團隊應該充分

評估患者的預後，並在病況出現改變時，隨

時進行討論，修正決定，尤其是當患者即將

面臨生命終點時，更要充分因應。當成員對

決定有所衝突，應積極瞭解並加以解決，取

得共識。 

當決定不做透析治療，安寧療護即可接手

該指引亦建議在下列4種情況下，可明確

停止或不開始透析：1.患者有自行決定的能

力，在充分告知上述事項後，明確表示不願

接受或停止透析；2.患者已永久喪失決定能

力，但之前留有明確拒絕透析之口頭或文字

簽署的法律文件；3.患者已永久喪失決定能

力，而法定代理人決定拒絕透析；4.患者遭受

不可逆的、全面性的神經功能喪失（如：中

風或癡呆症），顯示喪失想法、感覺、有目

的的活動，以及對自身和環境的認知感。

而對下列族群，基於預後過差和安全性

考量，可考慮停止或不開始透析：1.患者的狀

況無法適應透析，像是無法配合（如：癡呆

性患者會自行拔除針頭），或是處於不穩定

的狀態（如：無法矯正的血壓過低）；2.其

他非腎臟相關疾病，（如：肺臟、肝臟及心

臟），皆已進展至末期病程，透析無法有意

義的延長其生命；3.慢性腎臟病第5期且年齡

75歲以上的老人，同時合併了未來病況不樂

觀、合併症過多、嚴重功能喪失、嚴重營養

不良。但，最重要的附加建議是：對所有終

止或決定不開始進行透析的患者，安寧療護

都應該要積極接手，以保障患者在生命最後

旅程的最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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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衰竭患者接受安寧療護，台灣現行規範

在台灣，雖然安寧療護已在2000年通過
法律正式上路，但遲至2009年，急慢性腎臟
病及末期腎衰竭才被納入非癌症的安寧療護

範疇。整體而言，此部分仍處於起步階段，

不論是大眾甚至是醫護人員都仍有些許的困

惑和不確定感。可幸的是，醫界已對此積極

討論，凝聚共識，並進一步研擬規範中。

目前台灣對腎臟安寧療護的對象包括：

1.有接受任何形式腎臟替代療法的急性腎衰
竭患者；2.所有慢性腎衰竭第4、5期及末期腎
衰竭患者，無論是否有接受透析治療；3.患者
因嚴重尿毒症，經醫療團隊評估將於不久後

離世者；4.患者在清醒時自主決定拒絕治療；
5.其他不適合透析的狀況，包括有其他器官衰
竭並危及生命、長期依賴呼吸器、嚴重感染

危及生命、惡病質及營養不良危及生命、末

期癌症等危及生命的情形，同時出現於一位

生活嚴重失能且需長期受他人照護的患者。

如何面對困難的抉擇？簡要流程提供協助

台灣的研究機構曾在2013年發表了一篇
關於目前腎臟安寧療護現況報告（註2），報
告中指出，至2009年為止，全台血液透析人
口有近1/5為75歲以上的老人，而最後終止透
析的患者，只有不到半數曾接受安寧療護。

或許是台灣的民情文化直接或間接造成了這

樣的現象，國外的醫療決策通常是以病患個

人決定為主，而台灣則多是整個家族做決

定，且常會要求醫護人員對患者隱瞞病情，

親屬子女多視安寧療護為不孝的行為，即使

醫護人員對於腎臟安寧療護亦不甚熟悉，擔

心醫療糾紛，視停止透析等於放棄治療或造

成整個治療的失敗，這些反映了許多值得省

思的問題。

研究機構亦建議了一個簡要的流程，幫

助醫師與患者或其親屬共同面對考慮停止透

析的狀況。首先評估患者目前的身體病況，

接著確認患者是否有預立醫囑，隨之檢視嚴

重病況是否仍有可逆轉的機會，再來則是由

主治醫師考慮召集多科專家（包括腎臟科、

患者喪失身體重大功能的其他科別、營養科

等）進行治療目標的研議。最後，也是最重

要的，醫療團隊和患者或家屬充分溝通討

論，確認實際可行的治療目標與模式。

若是停止透析的決定仍不確定，可嘗試

短期的暫時性透析，密切觀察。若對於原發

病或共病症的治療成效仍舊不好，患者已逐

漸邁向生命終點，則可考慮停止透析，改由

安寧療護接手，避免延長患者受苦的時間，

而能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秉持以病人為中心的信念，讓生命更美好

總之，關於末期腎臟病與透析患者的安

寧緩和醫療，台灣雖起步較晚且仍有很長的

一段路要走，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相信在以病人為中心的共同信念下，加上醫

病間不斷的努力與溝通，未來我們一定可以

達成「以人為本」的全人醫療，讓生命更加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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